
臺灣高雄少年及家事法院推行「電子集中報到」新制公告 

為深化服務品質以提升行政效能，本院自民國 111年 3月 1日起

推行「電子集中報到」新制。 

「電子集中報到」新制具有以下特色： 

一、 當事人可自行於自動電子報到機掃描通知書傳票上之二維條碼

或身分證之條碼辦理報到。 

二、 完成自動報到作業，報到機將顯示開庭位置並有語音播報。 

三、 報到成功後，自動報到機螢幕畫面將同時帶出開庭進度查詢。 

四、 多個庭期可以一次完成報到。 

五、 同一案件二維條碼可一案到底。 

六、 當事人如在自動報到機無法完成報到，另設有專人可以輔助電

子報到。 

電子集中報到能達到簡化報到流程，提供當事人迅速、便捷與現代化

的服務，減少當事人在法院報到處等候的時間，開庭當事人可多加利

用。 


